
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院仪器设备购置申请表（2025版)
申请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
	仪器设备名称
	 
	规格型号
	

	单价（元）
	 
	数量
	 
	总价（元）
	 

	说明/技术指标
	 

	经办人签字
	 
	电 话
	

	实际使用人（责任人）
	
	存放地点    （须具体到房号）
	

	购置理由
	 

	申请部门（二级学院）
意见
	

	申请部门分管院领导意见
	

	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意见
	

	项目名称及项目编号
	
	项目负责人
	

	院长意见

（总价20万元以上）
	

	采购中心意见
	


注：1、如需购置多种仪器设备可另附清单，有特殊采购要求的请附详细文字材料；
2、申请部门审核基本情况是否属实；
3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审核是否符合配置标准，是否无类似库存、闲置设备，允许新购等；

4、经费主管部门领导审核是否符合经费预算，是否与项目任务书中的采购内容相符等；

5、采购中心审批采购方式。
6、从横向科研项目经费列支的10万元（不含）以下的购置，无须申请部门分管院领导审批。
